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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532.htm （１９９１年２月３

０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现对改革和完善外贸财务管理提出如下意

见：一、进一步理顺外贸企业财务关系。经贸部所属各外贸

公司的财务关系隶属于经贸部，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监

督，其财务指标由经贸部审核汇总后，与财政部共同核定；

其他部门所属进出口总公司的财务指标由财政部核定，盈亏

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监督。已下放地方管理的各级外贸

企业，其财务关系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经贸主管部门，盈亏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监督，其财

务指标的核定，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制订具体办法；地方工

贸公司及其他各类外贸企业的财务关系，由地方人民政府确

定，盈亏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监督。二、继续实行外贸

承包经营责任制，做好盈亏调剂工作。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

日起，国家对外贸出口实行新的外汇分成办法，取消出口补

贴，实行自负盈亏。一九八八年国家下达各地方政府和其他

承包单位的出口补贴基数全部收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各外贸、工贸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

口总额、出口收汇和上缴中央外汇额度任务，继续实行外贸

承包经营责任制。 各类外贸企业要根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

各项承包任务，认真编制本系统、本企业内部的出口总额、

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出口商品收购计划以及资金、成



本、费用、盈亏计划，实行内部承包和目标管理。各级财政

、经贸主管部门，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要按财务

隶属关系分别对所属企业的盈利和亏损核定盈亏承包指标，

并做好盈亏调剂工作。经贸部所属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之间

的财务盈亏，在财政部核定的总指标之内，由经贸部负责综

合运筹、调剂，以盈补亏；其他部门所属进出口总公司之间

的财务盈亏，由财政部负责综合运筹、调剂，以盈补亏。下

放地方管理的各级外贸企业之间的财务盈亏，在地方省级财

政部门核定的总指标之内，由地方省级经贸主管部门负责综

合运筹、调剂，以盈补亏；地方工贸公司及其他各类外贸企

业之间的财务盈亏，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财务主管部门负

责综合运筹、调剂，以盈补亏。三、外贸实行自负盈亏的财

务体制后，要统一外贸企业的利润分配政策，正确处理国家

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一）确保完成上缴中央外汇额度任务

，按时缴纳各种税款。为了保证上缴中央外汇额度任务（包

括无偿上缴２０％，有偿上缴３０％）的完成，各级财政、

经贸主管部门必须把上缴中央外汇额度指标和企业承包的盈

亏指标作为外贸企业出口奖励金的考核指标。出口奖励金由

财政部在征求经贸部意见后，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拨给各地

方财政厅（局）和经贸部、中央工贸公司，按财务隶属关系

向企业兑现。已下放地方管理的各级外贸企业、地方工贸企

业、出口供货企业奖励金的兑现，由省级人民政府制订具体

办法。（二）为了鼓励扩大出口，继续执行对外贸出口企业

和出口供货企业的奖励办法。凡有出口经营权并承担国家出

口计划和上缴中央外汇额度任务的各类外贸企业，每出口收

汇一美元奖励零点零二元人民币和零点零一美元外汇额度。



出口供货企业的奖励办法不变。（三）继续完善地县企业和

非出口企业的利润分配办法。不直接承担外贸出口任务的地

县货源企业（包括省分公司直属的独立核算的加工厂、饲养

场、汽车队、仓库等），继续实行利润留成办法，由各级财

政部门核定主管部门的综合留成比例，主管部门据此核定所

属企业的各项留成比例。（四）为了调动外贸企业增加利润

、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

关系，对外贸企业完成上级下达盈亏承包任务后增加的利润

（含减少的亏损）按如下办法进行分配：（１）２５％作为

企业的后备基金，专项用于弥补以后年度可能发生的亏损，

如要用于发展出口生产，需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报经同级财

政部门、经贸部门批准；（３）３０％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

金，以增强企业自我积累的能力；（３）４５％作为专用基

金，其中７０％用于发展生产，２０％用于职工集体福利，

１０％用于职工奖励。外贸企业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

制奖金发放标准，并照章缴纳奖金税。 外贸企业一九九○年

底以前的减亏增盈留用资金，应主要留作以丰补欠和建立出

口风险基金。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经同级财政部门、经贸主

管部门批准，也可适当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发展生产和

职工福利。四、管好用好出口风险基金。外贸企业实行自负

盈亏后，仍按现行办法从出口销售收入（折人民币）中提取

０．２‰－０．５‰的风险基金，或按实际减亏增盈额的一

定比例（中央企业按１５％，地方企业按３０％）提取风险

基金。此项基金主要用于弥补国际市场变化和国际汇率变动

等造成的损失，不得用于投资和奖金、福利开支。五、搞好

有偿上交中央外汇额度的人民币资金管理。国家下达给各承



包单位有偿上交中央３０％的外汇额度任务，各承包单位必

须保证完成。有偿上交中央外汇额度的人民币补偿价格，按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全国重点外汇调剂市场的加权平均价

格执行。所需的人民币，由财政部根据当年国家核定的低限

有偿上缴中央外汇额度任务和预计补偿的价格按月预拨给经

贸部，并由经贸部负责按月分解拨付各地方经贸厅（委、局

）和各外贸、工贸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及有关部门进出口公司

；然后兑现给上缴外汇额度的外贸企业和出口供货企业。有

偿上缴中央外汇额度人民币支出，由财政部同经贸部实行按

季结算、年终清算。具体办法另行下达。六、积极消化超亏

挂帐，解决债权债务遗留问题。各级财政、经贸主管部门要

认真帮助超亏挂帐的外贸企业积极消化一九九○年以前的超

亏挂帐。在前三年承包期间，财政拨给的亏损、奖励及留成

的结余部分和有关部门从外贸企业集中的各种资金，必须全

部用于解决一九九○年底以前的超亏挂帐。仍有超亏挂帐的

企业，从一九九一年起，企业的留利可暂不用于补充自有流

动资金和转作后备基金，直接冲销一九九○年底以前的超亏

挂帐。各地财政、经贸部门要积极督促外贸企业及时清理债

权债务，加速资金周围，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七、切实加强

外贸企业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地方外贸企业财务纳入

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经贸、财政部门要切实把外贸企业财务真正管起来。要帮

助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外贸企业成本管理，严

格控制成本、费用支出；在汇率调整后，不得追逐汇率调整

而抬高出口商品的收购价格。要积极帮助企业努力开展多种

经营，综合运筹，开辟以盈补亏的新途径，努力降低出口换



汇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